
 

 

 

 
 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
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，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
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。 
 

 
 

Hong Kong Johnson Holdings Co., Ltd. 
香港莊臣控股有限公司 

（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） 
（股份代 號：1955） 

 
自 願 性 公 告  

有關第二輪「防疫抗疫基金」「保就業」計劃撥款申請成功 
 

 
本 公 告 乃 由 香 港 莊 臣 控 股 有 限 公  司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統 稱

（ 「 本 集 團 」 ） 自 願 刊 發 。  
 
根 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（ 「 香 港 政 府 」 ） 第 二 輪 防 疫 抗 疫 基 金 （ 「 保 就

業 」 ） 計 劃 ， 香 港 政 府 將 會 為 合 資 格 僱 主 提 供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工 資 補 貼 。 補 貼

將 分 兩 期 向 僱 主 發 放 ， 第 一 期 補 貼 涵 蓋 2020 年 6 月 至 8 月 ， 第 二 期 補 貼 涵 蓋

2020 年 9 月 至 11 月 。  
 
本 公 司 就 香 港 政 府 保 就 業 計 劃 撥 款 （ 「 該 撥 款 」 ） 的 第 一 期 補 貼 申 請 已 於

2020 年 8 月 13 日 獲 香 港 政 府 批 准 ， 獲 補 貼 金 額 為 24,270,681 港 元 。  
 
該 撥 款 緩 解 疫 情 對 於 本 集 團 業 務 造 成 的 不 利 影 響 , 有 利 於 保 障 本 集 團 業 務 的

健 康 發 展 ， 為 本 集 團 後 續 發 展 奠 定 良 好 基 礎 。 作 為 有 責 任 、 有 擔 當 的 企 業 ，

本 公 司 也 將 一 如 既 往 的 履 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， 踐 行 可 持 續 發 展 理 念 ， 充 分 體 現

企 業 經 營 價 值 觀 ， 並 為 香 港 的 防 疫 抗 疫 工 作 作 出 建 設 性 的 貢 獻 。  
 
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，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 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香 港 莊 臣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 
許 繼 莉  

香 港，2020 年 8 月 17 日 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錦釗先生（聯席行政總裁）及司徒榮德先生（聯席行政
總裁）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許繼莉女士（主席）、李妍梅女士、謝輝先生、葉寧先生、 
李詠怡女士、王玲芳女士及周文杰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招達先生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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